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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河南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提示公告

河南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７

］

２１０１

号文核准，招股说明书及附件披露于中国证

监会指定五家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网

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ｅｃｕ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中国资本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ｃｓｔｏｃｋ．ｃｎ

），并

置备于发行人、深圳证券交易所、本次发行股票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住所，供

公众查阅。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等环节发生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主要变化如下：

１

、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公众投资者发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２

、本次发行价格：

４１．４２

元

／

股。 投资者据此价格在

Ｔ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

下简称“深交所”）交易系统并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进行申购。 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３

、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进行新股申购。

４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河南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４

日

（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

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

和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无效处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

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将中止发行。

５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６

个月内不得参与新股、可转

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申购。

本次发行股票概况

发行股票类型 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发行股数 不超过

１

，

８００

万股

每股面值 人民币

１．００

元

发行方式 网上按市值申购向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

发行对象

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开立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和根据

《

创业板市场投

资者适当性管理暂行规定

》

及实施办法等规定已开通创业板市场交易的自

然人

（

国家法律

、

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

并且符合

《

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网上发行实施细则

》

的规定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发行日期

Ｔ

日

（

网上申购日为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

发行人联系地址 郑州市陇海中路

７０

号

发行人联系电话

０３７１－８６５９０６７８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联系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２８

号民生金融中心

Ａ

座

１６－１８

层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２０１９０

发行人：河南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河南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河南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１

，

８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

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７

］

２１０１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的方式，发行价格为

４１．４２

元

／

股。 网上发

行股份数量为

１

，

８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

。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等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

１

）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公众投资者发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

２

）本次发行价格：

４１．４２

元

／

股。 投资者据此价格在

Ｔ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进行申购。 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

３

）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股申购。

（

４

）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依据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４

日（

Ｔ＋２

日）公告的《河南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

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缴款义务。

Ｔ＋２

日日

终，中签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

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中签投资者放弃

认购的股份和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无效处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

５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６

个月内不得参与新股、可

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申购。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１

、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０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

２

、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ｐ５ｗ．ｎｅｔ

）；

３

、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说明书及附件可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网站 （巨潮资讯网， 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ｅｃｕ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中国资本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ｃｓｔｏｃｋ．ｃｎ

）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河南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宁波合力模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宁波合力模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力科技”、“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２

，

８００

万股人民

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７

］

１９８９

号文

核准，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和主承销商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或“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股票简称为“合力科技”，股票代码为

６０３９１７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

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本次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发行人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

况、募集资金需求以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１４．２２

元

／

股，且发行数量为

２

，

８００

万股，全

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６８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６０％

，网上初始发行

１

，

１２０

万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４０％

。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８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

；网上最终发

行数量为

２

，

５２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９０％

。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Ｔ＋２

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

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１

、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２５

，

１２２

，

７８３

（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３５７

，

２４５

，

９７４．２６

（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７７

，

２１７

（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１

，

０９８

，

０２５．７４

２

、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２

，

７９７

，

７２８

（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３９

，

７８３

，

６９２．１６

（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２

，

２７２

（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３２

，

３０７．８４

网下投资者获得初步配售未足额或及时缴款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

（

股

）

应交款金额

（

元

）

实际缴款金额

（

元

）

弃购数量

（

股

）

１

应美丽 应美丽

２２６ ３

，

２１３．７２ ０．００ ２２６

２

金根香 金根香

２２６ ３

，

２１３．７２ ０．００ ２２６

３

陈跃 陈跃

２２６ ３

，

２１３．７２ ０．００ ２２６

４

谢慧明 谢慧明

２２６ ３

，

２１３．７２ ０．００ ２２６

５

吴永建 吴永建

２２６ ３

，

２１３．７２ ０．００ ２２６

６

童友清 童友清

２２６ ３

，

２１３．７２ ０．００ ２２６

７

余梦 余梦

２２６ ３

，

２１３．７２ ０．００ ２２６

８

梁隆惠 梁隆惠

２２６ ３

，

２１３．７２ ０．００ ２２６

９

李晓强 李晓强

２２６ ３

，

２１３．７２ ０．００ ２２６

１０

饶声勇 饶声勇

２２６ ３

，

２１３．７２ ０．００ ２２６

１１

周启宝 周启宝

２２６ ３

，

２１３．７２ ３

，

１２３．７２ ７

１２

范建刚 范建刚

２２６ ３

，

２１３．７２ ３

，

２１２．７２ １

１３

钟佳富 钟佳富

２２６ ３

，

２１３．７２ ３

，

２１３．００ １

１４

李贵云 李贵云

２２６ ３

，

２１３．７２ ３

，

２１２．７２ １

１５

张宇清 张宇清

２２６ ３

，

２１３．７２ ３

，

２１２．７２ １

１６

熊海涛 熊海涛

２２６ ３

，

２１３．７２ ３

，

２１２．７２ １

合计

３６１６ ５１

，

４１９．５２ １９

，

１８７．６０ ２

，

２７２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

的数量为

７９

，

４８９

股，包销金额为

１

，

１３０

，

３３３．５８

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

０．２８３９％

。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Ｔ＋４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依据保荐承销协议将余股包销资金与网下、网上

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

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 系 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０２５－８３３８７６８１ ０２１－３８９６６５７１

传 真：

０１０－５６８３９４００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

２２

号丰铭国际大厦

Ａ

座

６

层

发行人：宁波合力模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奥士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奥士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士康”、“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３

，

６０１．３

万股人民币

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７

］

１９９０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

的主承销商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或“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奥

士康”，股票代码为“

００２９１３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

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综合

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３０．３８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３

，

６０１．３

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２

，

１６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６０．１２％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４３６．３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３９．８８％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３６０．１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

总量的

１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３

，

２４１．２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９０％

。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Ｔ＋２

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

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３２

，

３２８

，

１９３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９８２

，

１３０

，

５０３．３４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８３

，

８０７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

２

，

５４６

，

０５６．６６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３

，

５９５

，

６３８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１０９

，

２３５

，

４８２．４４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５

，

３６２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

１６２

，

８９７．５６

放弃认购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 配售对象

获配数量

（

股

）

获配金额

（

元

）

１

北京九源恒通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九源恒通科技有限公司

１９５ ５

，

９２４．１０

２

合肥市工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合肥市工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１９５ ５

，

９２４．１０

３

东莞勤上集团有限公司 东莞勤上集团有限公司

１９５ ５

，

９２４．１０

４

湘潭电化集团有限公司 湘潭电化集团有限公司

１９５ ５

，

９２４．１０

５

华天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华天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９７ ２

，

９４６．８６

６

西藏中核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西藏中核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５ ５

，

９２４．１０

７

应武 应武

１９５ ５

，

９２４．１０

８

陈浩明 陈浩明

１９５ ５

，

９２４．１０

９

张志勇 张志勇

１９５ ５

，

９２４．１０

１０

冯民堂 冯民堂

１９５ ５

，

９２４．１０

１１

袁思孝 袁思孝

１９５ ５

，

９２４．１０

１２

张贤桂 张贤桂

１９５ ５

，

９２４．１０

１３

陈丽雅 陈丽雅

１９５ ５

，

９２４．１０

１４

谢兰娟 谢兰娟

１９５ ５

，

９２４．１０

１５

曾晓彬 曾晓彬

１９５ ５

，

９２４．１０

１６

宋贺臣 宋贺臣

１９５ ５

，

９２４．１０

１７

杨治华 杨治华

１９５ ５

，

９２４．１０

１８

李兴国 李兴国

１９５ ５

，

９２４．１０

１９

潘玲 潘玲

１９５ ５

，

９２４．１０

２０

倪洪虎 倪洪虎

１９５ ５

，

９２４．１０

２１

王成枢 王成枢

１９５ ５

，

９２４．１０

２２

张国爱 张国爱

１９５ ５

，

９２４．１０

２３

项兆先 项兆先

１９５ ５

，

９２４．１０

２４

马建建 马建建

１９５ ５

，

９２４．１０

２５

刘年新 刘年新

１９５ ５

，

９２４．１０

２６

杨敏 杨敏

１９５ ５

，

９２４．１０

２７

杨建林 杨建林

１９５ ５

，

９２４．１０

２８

寿正荣 寿正荣

１９５ ５

，

９２４．１０

合计

５

，

３６２ １６２

，

８９７．５６

二、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主承销商包销，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８９

，

１６９

股，包销

金额为

２

，

７０８

，

９５４．２２

元。 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

０．２４７６％

。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Ｔ＋４

日），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

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

份登记至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２９４００５２

；

０７５５－２２９４００６２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奥士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603266 �证券简称：天龙股份 公告编号：2017-048

宁波天龙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宁波天龙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浙江安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安泰控股” ）的通知，安泰控股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进行了质押，具体如下：

一、 股份质押的具体情况

安泰控股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限售流通股4,300,000股质押给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慈溪中心区支行，

质押登记日期为2017年11月24日，质押期限为一年，相关股权质押登记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办理完毕。

截至本公告日，安泰控股共持有公司股票49,06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9.07%，本次质押公司限售流

通股4,3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3%。 本次质押后，安泰控股累计质押公司股份数量为23,625,000股，

占其持股总数的48.15%，占公司总股本的23.63%。

本次质押后，控股股东安泰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宁波均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累计质押公司股份

数量合计27,980,000股，占其合计持股总数的50.81%，占公司总股本的27.98%。

二、控股股东的质押情况

1、股份质押的目的

安泰控股本次股份质押目的系其满足自身资金需求。

2、资金偿还能力及可能引发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安泰控股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其质押融资的还款来源包括上市公司股票分红、投

资收益及其他收入等，由此产生的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有足够的风险控制能力，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

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形。 本次质押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若股份出现平仓风险，安泰控股将采取

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提前还款、提前购回被质押股份等措施，并通知公司按照有关规定及时披露。

特此公告。

宁波天龙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1月28日

账户类别 账户设立日

本次公告(2017-219)仅反映投资账户截止2017年11月24日的投资单位价格,下一公告日为2017年11月

29日。 中信保诚人寿投资连结保险各账户价格为每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公司网站公告，如遇节假日则顺延。

详情请查询中信保诚人寿全国服务电话：4008-838-838� 或登陆公司网站：www.citic-prudential.com.

cn。 中信保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投资连结保险投资单位价格公告

单位价格

优选全债投资账户（原债券投资账户）

稳健配置投资账户（原增值投资账户）

成长先锋投资账户（原基金投资账户）

现金增利投资账户（原稳健增长投资账户）

平衡增长投资账户

策略成长投资账户

积极成长投资账户

打新立稳投资账户

优势领航投资账户

季季长红利投资账户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19.76456�

21.48207�

34.25899�

14.28145�

11.74890�

14.78845�

12.13877�

14.00975�

10.52636�

6.30250�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9月18日

2005年3月25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10年6月25日

2015年3月16日

2010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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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7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更正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一、 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1.�原股东大会的类型和届次：

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2.�原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7年12月13日

3.�原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281 太化股份 2017/12/6

二、 更正补充事项涉及的具体内容和原因

原内容为：“公告编号：2017-053” 股权登记日为2017年11月6日

现更正为：股权登记日为2017年12月6日

4.�除了上述更正补充事项外，于2017年11月25日公告的原股东大会更

正补充事项不变。

三、 更正补充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1.�现场股东大会召开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17年12月13日14点30分

召开地点：公司五楼会议室

2.�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7年12月13日

至2017年12月13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

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 ， 即9:15-9:25,9:30-11:30，13:

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

15-15:00。

3.�股权登记日

原通知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不变。

4.�股东大会议案和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特此公告。

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或其他召集人

2017年11月28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7年12

月13日召开的贵公司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

意愿进行表决。

深南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深南电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７

，

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７

］

２１０２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

资者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初始发行数量为

７

，

０００

万

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２５％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４

，

２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的

６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２

，

８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４０％

。 本次发行不

进行老股转让。

为了便于社会公众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

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联合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

举行网上路演。

１

、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周三）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

２

、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ｒｓｃ．ｐ５ｗ．ｎｅｔ

）；

３

、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联合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

员。

拟参与本次申购的投资者，请阅读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Ｔ－７

日）登载于中

国证监会指定五家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

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 中国证券网， 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证券时报网， 网址

ｗｗｗ．ｓｅｃｕ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中国资本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ｃｓｔｏｃｋ．ｃｎ

）上的招股意向书

全文及相关资料。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深南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联合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苏州春秋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苏州春秋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

超过

３

，

４２５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７

］

２１０４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股份总量为

３

，

４２５

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２

，

０５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６０％

；网

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３７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４０％

。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

排，发行人、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联席主承销商

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１

、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周三，

Ｔ－１

）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２

、网上路演网址：上证路演中心：

ｈｔｔｐ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中国证券网：

ｈｔｔｐ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３

、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东莞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人员。

《苏州春秋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已刊登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Ｔ－７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证券日报》。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备查文件可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苏州春秋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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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管减持计划实施进展及部分高管终止原减持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鉴于目前市场情况以及个人资金情况的变化，公司董事长、总裁蒋思海先生决定提

前终止减持计划，同时不排除未来根据市场情况和其本人资金安排等因素，在二级市场实

施增持行为。

2、其余高管减持计划保持不变。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8月5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披露了 《关于部分高管拟减持公司部分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17-107

号）。 公司部分高管因个人原因，拟自预披露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通

过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等方式减持不超过各自持有公司股份的25%，合计减持股份将

不超过9,226,269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17%；减持价格将按照减持实施时的市场价

格确定，具体内容详见该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

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在减持时间区间内，大股

东、董监高在减持数量过半或减持时间过半时，应当披露减持进展情况。 公司于2017年11

月27日，收到公司高管蒋思海先生、李华先生提交的《关于计划减持公司部分股份实施进

展的告知函》。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

截止2017年11月27日，公司高管蒋思海先生、李华先生披露的股份减持计划时间已

过半，上述两人在此期间均未发生减持公司股份行为。

鉴于目前市场情况以及个人资金情况的变化，蒋思海先生决定提前终止其减持计划，

同时不排除未来根据市场情况和其本人资金安排等因素，在二级市场实施增持行为。

公司高管李华先生仍然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实施股份减持计划。

二、相关风险提示及其他说明

1、公司高管蒋思海先生提前终止减持计划，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公司高管李华先生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股份减持

计划，最终是否实施减持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

施细则》及有关规定要求，及时披露该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公告。

3、本次拟减持股份的高管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该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

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 股权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重大影

响。

三、备查文件

1、部分高管出具的《关于计划减持公司部分股份实施进展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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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票面利率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10亿元公司债券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 3096号文

核准。 17千方01（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发行规模为不超过人民币1.00亿元

（含1.00亿元），其中基础发行额度为0.50亿元，超额配售不超过0.50亿元（含

0.50�亿元）。

2017年11月27日，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在网下向机构投资者进行了票面利

率询价，利率询价区间为6.00%-7.20%。 根据网下向机构投资者询价结果，经发

行人与主承销商充分协商和审慎判断，最终确定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6.50%。

发行人将按上述票面利率于2017年11月28日面向机构投资者网下发行。

具体认购方法请参考2017年11月24日刊登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zse.cn）、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北京千

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发

行公告》（公告编号：2017-100）。

特此公告。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11月28日


